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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保險契約擴大承保被保險人及其代理人對所銷售之被保險產品提供安裝、

維修、保養等服務而於完成上述服務後因所提供服務之缺陷致發生本保險契

約所承保之賠償請求，本公司亦負賠償之責。 

2.本保險契約僅承保前項服務項目已完成並經驗收或啟用且非在被保險人所有

或使用之處所內發生者為限。 

3.本公司對下列損失不負賠償之責： 

(1)第一項服務所需之改正、修理、額外服務或重置之費用。 

(2)因運送過程所致之損失。 

(3)服務完成後因遺留或廢棄施工器具、設備、材料或廢棄物所致之賠償責任。 

(4)服務完成已逾六個月者。 


